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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何以发挥社会稳定作用 

—以清代徽州为例 

王春芳 

【摘 要】相对其他地区而言，清代徽州社会较为稳定。这与当时徽州众多的社会组织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稳定发

挥有效作用密切相关。清代徽州社会组织分布广泛，类型多样，通过宗法、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发挥着凝聚、

控制、教化、仲裁、慈善、公益、安防等多重社会稳定作用。清代徽州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具有规模较小、自发组

成、政治色彩弱等特点，其社会稳定作用之所以能够发挥的原因包括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宗族的重要作用、理学

的深刻影响、徽商的支持、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教育的发达等。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稳定作用；宗族；徽州 

徽州是人均地少、土地贫痔的山区，在清代不是财赋征收重点地区，封建统治相对宽松，然而其社会却较其他地区稳定。

究其原因，这一区域当时社会组织密集多样，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稳定发挥有效作用，应是重要因素。 

清代徽州宗族组织发挥的社会稳定作用 

宗族可以说是徽州当时特殊的、分布最为广泛、作用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 

徽州地处万山丛中，历史上少受兵燹之苦，东吴时这一带落后的原住民被驱赶出山，因而当地居民多是历代为避战乱南迁

而来的北方大族。在徽州特定的地缘环境下，其宗族得到了充分发育。正如清人赵吉士所言：“新安（即徽州）各姓，聚族而居，

绝无一杂姓搀人者。其风最为近古，出人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

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家，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杂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
[1]
 

分布于徽州城乡各处的一个个宗族，通过宗法手段，凝聚、控制了几乎所有居民，从多方面对当时的社会稳定发挥多重作

用。 

作用之一：通过定期修宗谱，记载本族渊源历史、谱系辈分，表彰功烈，鞭答丑恶；同时载明族规，供族人遵守。由此达

到尊祖敬宗，教化正俗，倡孝梯、睦宗族，有效维系族人，维护秩序，促使宗族和谐稳定、欣欣向荣的目的。徽州人特别重视

修谱，族谱所记尽可能囊括所有族人，包括辗转迁徙到外地的分支及其族人，所以会集同宗各分支族谱的统宗谱或会通谱较其

他地方为多，这也是其宗族发达，凝聚力、控制力强的明证。如有人不遵守族谱规定，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会被除名，以

致生不得入祖祠，死不得入先莹。 

作用之二：通过宗族祠堂，按照一定时节合族祭祀先祖，旨在慎终追远，敬重祖先，彰显孝梯，密切宗谊，申明姻睦；同

时，在此圣地，面对祖先处罚不肖子孙，促使族人不逾矩制，踏实做人。 

作用之三：强化宗法观念，族人无论怎样发达，都要光宗耀祖，为本族建设多作贡献。经商发达后，要回乡败捐族田、建

祠堂、办学校、修桥铺路，等等；科举人仕者，都要回乡祭祖，光耀门嵋，帮助族人，扶持商贾，振兴宗族。由此，使得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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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更好地发挥救助、公益等功能，增强对族人的凝聚力、控制力和协调、稳定作用。 

作用之四：重视宗族教育，努力促使同族子弟成才．提升族人素质。利用祠堂及宗族公产办学，促使商宦兴办学校，同时

对孤贫子弟予以扶助。对于品学兼优者，宗族视其学业等差，给予相应的奖励扶持；对于出类拔萃而家贫者，宗族助其成才。

所以，当时徽州宗族子弟一般都具备基本的文化素养，能写会算，这也是徽商之所以兴盛的文化条件，更使许多宗族人才辈出，

诸如“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双进士”等科举佳话频传。居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会形成一定的文化自觉，从而有利

于社会稳定。 

作用之五：通过家训之类，融入程朱理学、道德伦理等教化族人，与封建统治保持一致。正如清雍正休宁 《 茗州吴氏家

典 · 序 》 所云：“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

之子孙也。”各宗族重孝佛、尊礼义，倡导仁义礼智信，宣扬忠孝节义，促使程朱理学和封建道德融人基层民众思想，转化为行

为准则，从而形成长幼有序、主仆分明、宗法有序的宗族社会。 

作用之六：利用宗族积累的祠产、族田等财产收人，对本族贫病者、鳄寡孤独者，或遭遇水火、一盗贼、死丧者贷给钱粮，

或予以各种形式的救济，避免其破产流离，设法保其生存，从而增强其对宗族的依附感，增强宗族稳控能力。 

作用之七：通过定期共同祭祖、社祀等崇拜性活动，修桥铺路之类的公益性活动，救死扶伤等慈善性活动，鼓励、支持文

会、祀会之类会社等公共活动，及举办各种迎神赛会活动，娱乐族众，加强联谊，增进情感，增强族人对宗族的认同、服从和

维护。 

作用之八：通过共同制定族规家法并强制执行，从而达到约束族众，服从封建统治的目的。例如，款县虹梁 《 程氏阖族

条规 》 规定：“今之游荡戏侮者，殆又甚焉。职业不修，放辟邪侈，使酒骂座，生事里间，聚党构徒，摊场赌博，诱人子弟，

荡人身家 „ „ 宜痛惩之，使其迁善。”通过惩处，促使不良子弟改过从善，从而达到维护宗族秩序的目的。 

作用之九：调处族人之间的纠纷，予以仲裁并执行。对于一般的矛盾纠纷，劝导双方相互忍让、包容；说服理亏者向对方

赔礼，以求重归于好；对于造成对方损失、伤害者，令其赔偿。若不服从则依照族规家法，在祖宗牌位前强迫执行，或祭祖时

不分给昨肉，或青黄不接时不贷给粮食，或减少对其救济，或罚款罚粮，甚至赶出宗族。在当时的宗族环境下，族人一般只有

服从，否则舆论一旦形成，不服从者实难自处。而且“家丑不可外扬”成为共识，宗族内事务都要力争在内部处理好，即使万

不得已闹到官府，官府一般都会支持宗族意见。 

清代徽州各类社会组织发挥的社会稳定作用 

清代徽州会社类社会组织广泛分布，类型多样。就文会来说，由于清初统治者严禁文人结社，自明代中期以来全国一度蓬

勃发展的各类文会趋于冷清，但徽州地区的文会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十分活跃。其他类型的会社，例如旨在祭祀祖先的清明会、

冬至会、团拜会之类的祀会，旨在经济互助的百斗米会、九子会、七贤会之类的钱会，旨在兴修水利、维护山林之类的公益性

会社，旨在施药、收婴、施牛痘、救火等慈善类会社，旨在保护农林的青苗会，甚至还有以“敬惜字纸”为目的的“惜字会”

等等，可谓花样繁多，遍地开花，从多方面对社会稳定发挥作用。 

（一）文人结社类社会组织发挥的社会稳定作用 

兴文会的初衷，一般是为了聚集士子促进科举入仕，兼有交谊同人自娱的性质，主要由一心科举的学子（包括秀才、举人）

组成，也有一些致仕官员或休假在家的官员参加。会中设有专人管理日常事务，有一套“条规”“会例”之类的规章制度供会员

遵守，有来自捐助或会友支持或讲学所得的经济支撑，定期相聚会文。从社会稳定角度来说，当时的文会有两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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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教化功能。文会成员长期受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影响，所以文会“萃一乡之俊彦，讲信修睦，教让敦仁，而风化于以

端其本” ,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里仁为美，可风四方”
 [2]

。例如款县岩寺文会，“先哲典型，明礼敦教，辨别是非，无纵

诡随，大公至正，见利思义，各检自持”
 [3]

。可以说，此时徽州文会的繁盛，对于促进当地文风昌盛，贤哲频出，社会风气向

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仲裁功能。由于文会成员知书达理，既有乡里威望，又与官府联系密切，他们提出的意见令人信服，因而成为乡里纠

纷重要的裁决者。正如徽人许承尧所云：“乡有竞争，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能决，然后讼于官。比

经文会公论者，官藉以得其款要过半矣，故其讼易解。若里约坊保，绝无权焉，不若他处之把持唆使之纷纷也。”
 [4]
当时的竹枝

词写道：“雀角何须强争斗，是非曲直有乡评；不投保长投文会，省却官差免下城。”
 [5]
说明在当时的徽州，文会裁决民间纠纷

已成常态。 

（二）经济类社会组织发挥的社会稳定作用 

这类社会组织以钱会最具代表性，遍布当时徽州各地。会员根据会规采取坐收、轮收、投标竞争、拈阉摇彩、投骸比点或

抽签议定等方式，得到会众聚齐按期缴纳的会费，每位会员都能得到一次。按照钱会的目的，可以分为为了会首用钱之需而成

立的金融会，为了会员共同利益或个人利益而集资的堆金会、攒钱会等，为了保险而成立的福寿会、老人会、白带子会等，为

了生产而成立的制糖会等，为了防卫而成立的农禁会、巡夜会等。总体上可分为集资类、保险类、慈善类和借贷类。 

钱会会员之间主要是亲友关系，他们所享受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平等，利息普遍较低，甚至无息。一般每人都会轮到较大

笔资金，可帮助亲友解燃眉之急，也可用于投资生息，亦可用于对会员遭受天灾人祸之类的大难救助。所以钱会对当时社会稳

定发挥这样一些作用：一是服务于会员之间的经济互助，实现互惠互利；二是有助于经商置业，利于经济发展；三是有助于兴

修水利等社会公益；四是有助于发展慈善事业，利于社会稳定；五是可帮助会众聚资生息，避免高利贷盘剥，规避金融风险。 

（三）公益类社会组织发挥的社会稳定作用 

对于徽州这样闭塞的山区而言，方便民众出行，促进交通发展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所以，清代徽州旨在集资修桥铺路

的各种名目的桥会、路会较为普遍。有的还动员会员共同出资购置山林，设置桥山，以供兴修和维护当地桥梁之用。还有遍布

各村镇的消防组织，会众平时训练有素，救火时分工配合默契。这类会社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当然有利于社会稳定。 

（四）慈善类社会组织发挥的社会稳定作用 

这类社会组织尤为广泛。一是各地宗族积极组建，这是徽州地区的特色。如休宁月潭朱氏宗族设周义会，专门置会田，会

租用于救济贫困族众和贫困的旅人，设义家硷葬无主亡者。
[6]
二是徽商出资兴办。例如，婴源商人戴耀梧面对“村外孤坟垒垒 „ „ 

枯骸散失”，于是“创设修墓建碑，邀集同志醇金成会，迭年为义家标桂”
 [7]
。三是地方士绅贤达捐资兴建。如士绅孙华梁、胡

荣琳、李维勋等 14 人于光绪十五年（ 1889 年）发起成立屯溪公济局，为贫病者送医送药，后来又成立保婴堂和养病所，收

养孤儿，收治重疾无依者。 

慈善类社会组织种类相当齐全，除了上述之外，还有收容孤老贫病的安济堂，收养流浪人员的栖流所，救济贞女节妇的恤

督局，还有许多施衣施粥的会社。这对于当时徽州社会弱势群体，当然起到了一定的救济和稳定作用。 

（五）祭祀类社会组织发挥的社会稳定作用 

为了更好地会聚族人力量搞好祭祀，徽州许多宗族建立了祭祀性会社。例如清代祁门六都程氏宗族有祭祀忠壮公程灵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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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忠会，祭祀程氏十世祖考、祖姚的元宵灯会，祭祀程氏十九世、二十世祖的天春会等 6 个祭祀性会社，会员或出钱、或割田、

或交租以保障运转开支。
[8]
这类祀会实质上是在祠堂祭祀的同时，通过组织手段会聚族人财力、人力加强祭祖功能，从而达到尊

祖敬宗收族的目的，进一步强化对族人的凝聚和控制。 

（六）宗教类社会组织发挥的社会稳定作用 

当时徽州宗教性社会组织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禅社及众多的香会（社）、佛会，如“九华会”“齐云会”“忏香会”“百子会”

“大士会”“老君会”等。徽州香会一般都是为组织香客对邻近的佛教胜地九华山地藏王菩萨和道教胜地齐云山玄天上帝进香朝

拜而设立的。这类会社都要引导会众向善，在当时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一类为祭祀被神化了的英贤而组织的会社。这类会社

很多，越国汪公、程壮忠公、关帝、文昌帝君、张巡、许远、雷万春、南雾云、昭明太子等都有祭祀性会社。此类会社有许多

是由宗族组织兴办的，有的还由相邻的两个或多个宗族组织联力、。此类会社在祭祀过程中，都要伴随迎神赛会。一般分为迎神

（像）、巡游、演戏、会宴、送神等环节，形成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对于娱乐民众，促进相互之间的交往联谊等，都起到了不

可忽视的作用。 

另外，还有乡约等社会组织也发挥重要的社会稳定作用。乡约是当时乡村、城坊民众，以美俗息讼、安里弥盗等为宗旨，

或防盗卫乡，或劝善惩恶、广教化、厚风俗，或保护山林，或应付差谣等，依血缘关系或地域关系组织起来的民众自治组织，

有自发订立、共同遵守的一套乡规民约，对本乡本坊民众起到彰善纠恶的作用。清代徽州乡约组织相当发达，仅休宁县域便有 180 

多个，对当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到了清晚期，徽州地区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名目和种类更多，包括农会、

不缠足会之类的新式会社。这些会社对于稳定秩序，教化正俗，安定地方，维护经济发展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清代徽州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稳定作用的特点及其原因分析 

清代徽州社会组织社会稳定作用的发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清代徽州基层社会组织一般规模都比较小，主要在基层社会发挥稳定作用。大多数会社成员都较少，例如祀会大多数

都是在宗族内组成，发挥的作用也只限于宗族之内；钱会一般在宗族或相邻村镇亲友之间组织，少则数人，多则二十余人，主

要在会友中发挥互助作用。文会不再有像明代中后期那样跨地区性的规模庞大、影响重大的社会组织（如复社），大多数都是小

型的，属于同族或同一村镇内文人组成，影响的范围都较小。其他类型会社规模也都较小，各自发挥相应的作用。同时，根据

前述内容可知，包括宗族在内，所有这些社会组织都活动于徽州基层，密集众多、覆盖广泛的各类会社，从各自的角度对当时

徽州基层社会发挥至关重要的社会稳定作用。 

二是清代徽州社会组织一般都是自发组成，与各宗族组织一起，共同发挥一定意义上的社会自治作用。徽州各宗族在当时

发挥重要的自治作用，以弥补该地区官府统治的不足，是毋庸置疑的。就当地社会组织来说，无论是文会还是其他会社，都共

同推举会首，共同制定并遵守会规会约，共同遵循封建道德伦理和行为准则，并在各自范围内发挥一定的社会稳控作用，实质

上是程度不同地发挥了一定范围内的自治作用。 

三是清代徽州社会组织政治色彩弱，且基本上都与封建统治保持一致。举文会来说，明末文会如复社、几社等，已发展成

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组织，因而遭受打击。清代徽州文会不仅基本无政治色彩，而且所致力的科举入仕，所发挥的教化

和仲裁功能，都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其他各类会社所发挥的功能作用，都是对封建统治有益的，所做的事都是官府想做、应

该做而能力又不能达到的。这些也是各类社会组织之所以得到官府支持与认可的重要原因。 

清代徽州社会组织社会稳定作用之所以能够发挥的原因有如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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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是清代社会组织广泛发展并发挥重要的社会稳定作用的环境因素。徽州群山环抱，内部多盆地，

却又山水阻隔，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外界战乱少有殃及，可谓“世外桃源”。特别是原住民出山后，这里已无“山野之民”，

一波又一波内迁的大族得到充分发展，优秀的文化传统得到弘扬，居民素质非他处“山民”可比。在这里，宗族约束族人，理

学深入人心，徽商回馈桑梓，在徽商、理学、宗族的互动中，促成了理学统治下的，以徽商发展为契机的、以宗族为内聚力的

独特的人文地理条件。一般说来，专制集权与在当时带有“自主”色彩的结社式的社会组织是难以相容的，而在徽州，两者却

取得了一致，徽州当时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反过来可资证明的是：同样在清代，诸如白莲教、天地会等

大量的秘密宗教会社在各地民间活动剧烈，以此为组织手段的农民起义在许多地方此起彼伏，而在徽州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下，

这类会社不但进不来，而且无生存土壤。 

第二，宗族作用的充分发挥是清代徽州社会组织广泛发展并发挥重要社会稳定作用的组织基础。清代徽州宗族，不仅是覆

盖全面的特殊的社会组织，是当时社会稳定的基石，而且也对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发挥一定的组织作用。例如，清代徽州的文会，

宗族创建的较多，即便不是宗族创建的，多数也离不开宗族作用的发挥；清代徽州的钱会，无论是何种类型，都是在亲友中结

成，这里说的“亲”多为宗亲；清代徽州的各种祀会，基本上都是在宗族内结成，大多是宗族祭祀的自身需要；清代徽州众多

的慈善类社会组织，大多由宗族组成，非宗族组成的，其作用的发挥大多也离不开宗族。 

第三，理学的深刻影响是清代徽州社会组织广泛发展并发挥重要社会稳定作用的思想根源。徽人自小受程朱理学熏陶，理

学思想深入人心，融人社会，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与其他地域相比，其教化人心的作用至深且大。不仅通过官方，而且

通过各个宗族，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发挥教化作用，转化为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准则。在清代徽州，无论何种社会组织，都要用

理学思想教育会众，都要信奉理学，都要按理学的要求去做，从而自觉地与封建统治保持一致，这也是该区域各类社会组织之

所以为封建专制社会所容，甚至予以鼓励、支持的重要原因所在。 

第四，徽商的支持及其自身需要是清代徽州社会组织广泛发展并发挥社会稳定作用的重要原因。受浓郁的宗族观念影响，

徽商发达后，总要通过修祠兴学、奉献公益、致力慈善等方式，回报家乡，振兴宗族。而要做到这些，往往是通过组建相应的

会社来实现的。如前述的文会、祀会以及许多公益性、慈善性会社，其中许多都是徽商支持组建的。至于钱会，有许多正是因

经商之需而发起组建的。还有旨在救助旅途病患、立义家安葬客死者之类的慈善类会社，有些也是徽商根据自身需要而组建的。 

第五，小农经济的脆弱以及经济活动的加强需要广泛建立互助合作类社会组织并发挥其作用。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中，小农

经济仍然普遍分布，个体家庭抵御灾害病患等的能力仍然不足，宗族的救助毕竟是有限的，需要通过建立相应的会社组织，从

而达到互助合作、增强生存能力的目的。诸如钱会、乡约及许多公益类、慈善类会社都有这样一些目的。同时，经济活动的加

强，也需要通过结成经济类会社，会聚众人之资互助互促。 

第六，教育的发达成为清代徽州社会组织广泛发展并发挥重要的社会稳定作用的文化条件。清代徽州社会普遍重视教育。

各宗族出于通过科举发展壮大，提升族人文化素养的目的，竞相兴学育才；徽商受宗族观念影响，纷纷回乡办学；民众在理学

影响和宗族、徽商推动下，好学成风。教育的发达，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普通民众也都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从而有能力兴

办、管理各类会社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此外，如前所述，官府对这里的统治相对薄弱，治理也较为宽松，在许多方面，能力难以达到。这就在民众管理、教育教

化、经济互助、文化娱乐、救济慈善等众多的方面，为宗族以及民众通过结成各类会社发挥一定的自治作用留下了较为广阔的

空间。而各类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恰好有效地弥补了官府治理能力的不足，对于当时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

官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领袖如族长、会首起到了纽带作用。作为官府社会管理的协助者，他们领导社会组织所从事的

教化、仲裁活动得到了官府支持；作为享有较高威望、对民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地方精英，他们能够有效地将儒家思想以润物

无声的方式灌输到百姓头脑中，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也是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稳定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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